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辦法第七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辦法前係依

據一百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修正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七

十三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年領取之保險醫療費用超

過一定數額者，應於期限內向保險人提報經會計師簽證或審

計機關審定之全民健康保險業務有關之財務報告，保險人並

應公開之。前項之一定數額、期限、財務報告之提供程序、

格式及內容，由保險人擬訂「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

報財務報告辦法」，提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以下簡稱

健保會)討論後，報主管機關於一○二年六月七日核定發布

施行。 

依據前述辦法第五條規定對於保險醫事機構提報財務

報告，醫療法人機構依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且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並出具意見書，公立機構依主計機關規定編製並

經審計機關審定，非前述機構則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且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出具意見書；致不同類型之醫事服務機

構提報之財務報告格式及內容有所差異，審計部及全民健康

保險會建議財務報告應具可比較性。 

經參考本署委託外部學者專家進行公立機構與醫療法

人間之財報格式及內容之研究結果，並為降低醫事服務機構

之影響範圍，爰擬具「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

報告辦法第七條第二項修正(草案)」，並提於一○六年三月

二十四日健保會召開之「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第三屆

一○六年第二次委員會議」討論達共識，爰配合預告本草案

後，報衛生福利部核定公告。 

第七條修正要點如下： 

財務報告應包括下列各項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收支餘絀表(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五、醫務收入明細表。 

六、醫務成本明細表。 

前項財務報表之格式及內容，於醫療法人及公立機

構，依相關法規之規定；於其他醫事服務機構，規定如

附表一至附表六。惟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自提報一○六

年起之財務報告需另行提報補充表格如附表七至附表

八。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報財務報告辦法 

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財務報告應包括下

列各項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收支餘絀表(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五、醫務收入明細表。 

六、醫務成本明細表。 

前項財務報表之格式及內容，於

醫療法人及公立機構，依相關法規之

規定；於其他醫事服務機構，規定如

附表一至附表六。惟各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自提報一○六年起之財務報告

需另行提報補充表格如附表七至附

表八。 

 

第  七  條    財務報告應包括下

列各項報表： 

一、資產負債表。 

二、收支餘絀表(損益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現金流量表。 

五、醫務收入明細表。 

六、醫務成本明細表。 

前項財務報表之格式及內容，於醫療

法人及公立機構，依相關法規之規

定；於其他醫事服務機構，規定如附

表一至附表六。 

修正第七條第

二項，各保險

醫服務機構自

提報一○六年

起提報醫務收

入明細補充表

及醫務成本明

細補充表。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資產負債表          □全部 □健保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產 當年  月 日 前一年 月 日 負債及淨值總額 當年 月 日 前一年 月 日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短期借款     

應收票據(減除備抵呆

帳後淨額) 

    
應付短期票券 

    

應收帳款(減除備抵呆

帳、備抵支付點值調整及

備抵健保核減後淨額) 

    

應付票據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應付帳款     

存貨     其他應付款     

預付款項     預收款項     

其他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負債     

          

固定資產     長期負債     

房屋及建築設備     長期借款     

醫療儀器設備     長期應付票據     

交通運輸設備     應付租賃負債     

資訊設備     其他長期負債     

雜項設備           

租賃資產     其他負債     

減：累計折舊     退休金負債     

減：累計減損     存入保證金     

預付購置固定資產款項     負債總額     

固定資產淨額     淨值權益     

      出資額     

其他資產     業主往來(或累積虧損)     

遞延資產     淨值權益其他項目     

存出保證金     淨值權益總額     

            

資產總額  100  100 負債及淨值總額  100  100 

 

主辦會計：             會計主管：       負責人： 

第七條附表一：資產負債表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收支餘絀表(損益表)           □全部 □健保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主辦會計：            會計主管：         負責人： 

第七條附表二：收支餘絀表

(損益表) 

差異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醫務收入 (A) 100 100

     門急診收入-健保

     門急診收入-非健保

     住院收入-健保

     住院收入-非健保

     其他醫務收入-健保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減：支付點值調整

     減：健保核減

     減：醫療優待

醫務成本 (B)

    人事費用

    藥品費用

    醫材費用

    折舊費用

    租金費用

    事務費用

    其他醫務費用

醫務毛利 (C=A-B)

管理費用 (D)

醫務利益（損失） (E=C-D)

非醫務活動收益  (F)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研究計畫收入

　捐贈收入

  其他非醫務收益

非醫務活動費損  (G)

　利息費用

  租金費用

  研究計畫費用

　捐贈費用

　其他非醫務費損

非醫務利益（損失） (H=F-G)

本期稅前餘絀  (I=E+H)

所得稅費用 (J)

本期稅後餘絀  (K=I-J)

項目
當年度 前一年度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淨值變動表         □全部 □健保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當年度 前一年度 

永久受限淨值     

 永久受限本期稅後餘絀     

  永久受限淨值增加總額     

  永久受限期初淨值     

 永久受限期末淨值     

      

暫時受限淨值     

 暫時受限本期稅後餘絀     

 暫時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出     

  暫時受限淨值增加總額     

  暫時受限期初淨值     

 暫時受限期末淨值     

      

未受限淨值     

 未受限本期稅後餘絀     

 暫時受限淨值限制解除轉入     

  未受限淨值增加總額     

  未受限期初淨值     

  未受限期末淨值   

   

淨值其他項目     

      

期末淨值總額     

 

主辦會計：                會計主管：     負責人： 

第七條附表三：淨值變動表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現金流量表           □全部 □健保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主辦會計：                會計主管：      負責人：  

第七條附表四：現金流量表 

 

項目 當年度 前一年度

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後餘絀

　支付點值調整

　健保核減

　呆帳費用

　折舊費用

　處分固定資產損益

　處分投資損益

　短期投資(增加)減少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存貨(增加)減少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出售設備

　購買設備

　出售土地及房屋

　購買土地及房屋

　處分投資

　購買投資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擴建基金增加(減少)

　長期借款增加(減少)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在餘額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本期支付利息(不含資本化利息)

　本期支付所得稅

不影響現金流量資訊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負債

  應付設備款

僅有部份現金收付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土地

　房屋

　長期應付票據

　支付現金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醫務收入明細表       □全部 □健保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門診收入-健保     

  門診收入-非健保     

  急診收入-健保     

  急診收入-非健保     

  住院收入-健保     

  住院收入-非健保     

  其他醫務收入-健保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減：支付點值調整     

  減：健保核減     

  減：醫療優待     

合計   

 

主辦會計：                會計主管：      負責人： 

 

 

  

第七條附表五：醫務收入明細表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醫務成本明細表       □全部 □健保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人事費用     

藥品費用     

醫材費用     

折舊費用     

租金費用     

事務費用     

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其他醫務費用     

合計   

 

主辦會計：                會計主管：      負責人： 

第七條附表六：醫務成本明細表 

 

 



第七條附表七：醫務收入明細補充表(增訂)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醫務收入明細補充表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醫務收入(A)   

  門診收入-健保   

  門診收入-健保部分負擔   

  門診收入-非健保    

  急診收入-健保   

  急診收入-健保部分負擔   

  急診收入-非健保   

  住院收入-健保   

  住院收入-健保部分負擔   

  住院收入-非健保   

  其他醫務收入-健保   

  其他醫務收入-非健保   

  減：支付點值調整   

  減：健保核減   

  減：醫療優待   

其他相關業務收入(B)   

  臨床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其他補助收入   

  雜項業務收入   

合計(A+B)   

主辦會計：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註： 

一、 醫務收入：指因提供醫療服務所獲得之收入且於勞務提供完成時認列，因



其獲利過程大部分已完成，已實現或可實現；支付點值調整、健保核減、

醫療優待列為減項。 

1. 門診、急診、住院收入-健保：係指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費用。 

2. 門診、急診、住院收入-健保部分負擔：係指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費用之中

病患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3. 門診、急診、住院收入-非健保，係指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費用者，如

掛號費用、自費收入..等 

4. 其他醫務收入：凡不屬於以上之醫務收入屬之。 

5. 支付點值調整：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經保險人結算之支付點值計算

後金額與核定點數之差異。 

6. 健保核減：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依據醫療費用

支付標準及藥價基準，院所向保險人申報各項醫療服務點數，經保險人審

查後予核定，其申報與核定間之差異。 

7. 醫療優待：係對於病患、員工、眷屬等所給予之折扣、優待、免費..等。 

二、 其他相關業務收入：非屬前類但與醫療業務相關之收入。 

三、 本補充報表金額若與收支餘絀表(損益表)不同者，應說明差異之理由。 

 



第七條附表八：醫務成本明細補充表(增訂)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醫務成本明細補充表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如：說明成本分攤及

計算基礎..等) 

健保 非健保 

醫務成本(A)    

人事費用    

醫師    

護理人員    

其他醫事人員    

其他人員    

藥品費用    

醫材費用    

其他費用    

折舊費用    

機械及設備折舊費用    

房屋及建築折舊費用    

水電費用    

租金費用    

機械及設備租金費用    

房屋及建築租金費用    

其他    

醫務管理及總務費用(B)    

人事費用    

折舊費用    

租金費用    

事務費用    

醫療社會服務費用    

醫療研究發展費用    

其他醫務費用    

合計(A+B)    

主辦會計：           會計主管：        負責人： 

 

註： 

一、 醫務成本： 

1. 指因提供醫療服務所產生之費用，包括人事費用、藥品費用、藥品存貨盤



盈（虧）、醫材費用、醫材存貨盤盈（虧）、折舊費用、租金費用、水電費

用、設備折舊、其他費用等。 

2. 人事費用(醫師、護理人員、其他醫事人員、其他人員)：與醫務相關之正

式、聘僱、兼職等人員，其薪資、超時工作報酬、奬金、福利費、退休金

及卹償金、其他非屬前述項目之相關人事費用等。 

(1).超時工作報酬：凡員工超時工作之加（值）班費、誤餐費等屬之。 

(2).獎金：凡員工依規定支領之績效獎金、考績獎金及年終獎金等屬之。 

(3).退休金及卹償金：凡員工依規定支領之退休金、離職金及卹償金等屬

之。 

(4).退休金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提撥退休金，係於員工提供服務之期間

，按薪資支出之一定比例提撥退休基金認列為當年度費用。實際支付

退休金時，由退休基金撥付，倘有不足，該不足部分則列為支付年度

費用。是用「勞動基準法」前，提存退休金準備，帳列退休金負債，

於實際支付退休金時，先由退休準備金撥付，倘有不足，則支付年度

費用列帳。 

(5).屬確定提撥退休辦法之退休金，係於員工提供服務之期間，將應提撥

之退休基金數額認列為當年度費用。 

(6).福利費：凡為增進員工福利依規定分擔或提撥之保險費、傷病醫藥費

、福利金及體育活動費等屬之。 

(7).其他人事費用：人事費用中非歸屬前述科目者，例如員工依規定支領

之各項津貼、依法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費用、依規定資遣員工之

費用等等。 

二、 醫務管理及總務費用：指因醫務相關之行政管理或總務部門所發生或攤計之

人事、租金、折舊、事務、醫療社會服務、醫療研究發展等費用。 

三、 本表涉及成本分攤部分，應詳細說明各項成本之分攤方式及計算基礎。 

四、 本補充報表金額若與收支餘絀表(損益表)不同者，應說明差異之理由。 

 


